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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当前新闻媒介的不正当竞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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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新闻界存在种种不正当竞争现象, 干扰了新闻媒介市场的竞争秩

序, 成为新闻媒介产业化正常进程的一大陷阱。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源具有多元性的特

点, 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因为相关的竞争制度不健全。因此, 当前亟需加强对我国新闻

媒介之间竞争制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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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中国传媒业正处于深刻的变化之中, 新闻媒介产业化被认为是其变化的一

大趋势。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介产业化的实质即是走向市场。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媒介产业

化, 从宏观活动的空间角度来看, 是‘市场化’, 媒介作为社会的一员, 参与社会分工和交换;

从微观活动的角度来看, 是‘企业化’, 以利益最大化作为追求目标与行为指针。”[1 ] (P1)

由于“市场竞争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特性”[ 2 ] (P68) , 因此, 在价值规律支配下的竞争这

样一种经济关系也必然地成为作为产业的新闻媒介之间的经济关系。邵培仁教授在其《媒介

经营管理学》一书中也把“竞争性”视为媒介产业所具有的“市场经济的特性”的一个重要方

面, 指出:“自我国宣布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 媒介业掀起了近代以来中国大

众传播史上罕见的竞争浪潮[3 ] (P45)。

正常有序的竞争无疑会给中国新闻传媒业带来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如促进“媒介资源的

最佳配置”, 包括“各种新闻媒介之间的最佳配置、各种新闻媒介内部的最佳配置、各个新闻

媒介内部的最佳配置”[4 ], 提高传媒效率, 推动新闻媒介扬长避短, 发挥优势, 更好地为社会

主义服务, 为人民服务。然而“只要有竞争, 就必然有不正当竞争行为, 这是由竞争机制和利

益动机所决定的”[5 ] (P248)。不正当竞争给传媒市场带来混乱, 带来诸多消极影响。那么何

谓“不正当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此概念的界定是: 指经营者违反本法

规定, 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它背离自愿、平等、公平、诚实

信用及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的原则。以这一解释的基本精神来审视我国新闻媒介市场, 可以

看到目前不正当竞争问题已相当突出, 因而必须对之加以特别关注。本文拟就此问题作初步

探讨。具体说来, 当前我国新闻媒介市场不正当竞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虚报接受率。具体表现为虚报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如发行量 18 万份甚至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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嘘为 38 万份。虚报接受率就其本质而言, 是传媒自我夸大影响力的行为。接受率固然不等

于影响力, 但它是衡量一个媒介影响力大小的重要因素。以目的观, 虚报接受率一般主要是

为了增强对广告客户的吸引力, 增加媒介广告收入。以结果看, 则必然造成对广告客户利益

的侵害, 同时也造成对其他媒介, 尤其是对实报接受率的媒介利益的损害。更进一步看它还

扰乱了媒介广告市场。就我国而言, 相关的法律规定并不能说没有, 如《广告法》第 30 条规

定, 广告发布者向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提供的媒介覆盖率、收视率、发行量等资料应该真实。

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9 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 对商品的质量、

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刑法也规定:“诈

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的应分别处以不同的刑罚。但具体针对夸大媒介接受

率方面的法律条文尚欠缺, 因而如何依法规范此种行为还须进一步探讨。

其二, 使用不正当发行手段。许多论者指出: 依靠权力机构采取摊派手法、低价倾销、利

用高额回扣或设巨额奖项促进发行、抬高自己贬低他人等做法侵害了读者的合法权益, 败坏

了新闻媒介的形象。从媒介产业化的角度看, 凡此种种发行手段无疑扰乱了正常的报纸发行

秩序。应该指出的一点是, 虽然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11 条中有“经营者不得以排挤竞争

对手为目的, 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的规定, 但对于出售新闻产品及广告版面和时段

等特殊商品同时又兼具意识形态性质的新闻媒介而言, 如何以此规定对其行为进行规范, 显

然有待进一步研究。特别应指出的一点是, 要把“以不正当的行政手段, 强行征订, 扰乱发行

秩序”[6 ]和“各级党委”“以组织形式和必要的纪律要求保证党报发行”[7 ]区分开来, 对于主

要承担着意识形态宣传任务的各级党报而言, 不减轻其来自市场的压力, 对它反而是不公平

的。因此, 笔者以为应抓紧研究制订系统而科学的相关条例或法规, 一方面保证党报的正常

发行, 保证党报充分地发挥社会作用; 同时又能够使得某些不正当的发行行为无机可乘。

其三, 一些新闻媒介为争取广告客户而使用的种种不正常竞争手段也令人担忧。为了争

取广告客户, 新闻机构招术迭出, 这其中一些手段明显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的媒介产业秩

序相违背。典型的如以人际关系 (很难排除在其背后隐藏着某种不正当利益关系的可能性,

如给于贿赂等) 来代替市场关系, 虽然有权威人士也提出“靠关系, 靠面子, 强拉广告⋯⋯不

是长久之计”[8 ], 但在一段时间, 一定范围内这种手段还会有效果。恶性广告价格战在媒介

争取广告客户的竞争中无疑也是不正当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竞争, 其中包括价格竞

争, 但价格竞争也有一个“度”的问题, 过度的价格战, 其实质是为了排斥竞争。就其最终结果

而言, 将会直接损害其他媒介的合法利益, 进而损害媒介产业的健康发展。

其四, 许多新闻机构为了增加收入而传播“有偿新闻”。这既是新闻职业道德领域存在的

严重问题, 同时也是新闻媒介不正当竞争的重要表现形式。何以谓此? 第一, 诚如许多论者

所言,“有偿新闻”作为一种具有广告效应的“新闻”, 就其价格而言, 一般比发布正常广告要

低廉许多; 第二, 被宣传者借助于“有偿新闻”能够取得一般的广告宣传所难以获得的特殊的

传播效果。因而这种宣传方式对于广告客户而言仍具较强的吸引力。新闻媒介搞“有偿新

闻”, 不仅违反我国有关广告法规, 同时也不符合正当竞争所要求的“公平原则”。“有偿新

闻”的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 单就对传媒市场的影响而言, 新闻机构搞“有偿新闻”显然严重

地冲击了正常的媒介广告市场秩序, 从而影响了传媒之间正常的竞争关系。

其五, 广告传播中的种种违法行为也是不正当竞争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国家工商局广

告司司长屈建民在中国广告协会四届七次执行理事会上指出的这样一种现象颇值得深思:

541
© 1994-200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中央级媒体, 像《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经济日报》等, 广告违法率较低。现在违法率较高

的主要是一些地方报纸, 特别是一些地方小报。对此, 中国广告协会报纸委员会副主任、秘书

长梁勤俭也指出:“宏观管理跟不上, 导致广告经营秩序混乱, 不平等竞争太厉害”, 如“关于

烟酒医药广告的限制所造成的对中央大报的影响远远高于对地方报纸的影响。对报纸广告

的监控也远远高于对电视、广播的监控”[8 ]。这种现象的直接后果便是谁违法谁得益, 谁守

法谁吃亏。因而它不仅有违广告法规, 还是一种以非法手段获取竞争优势的行为, 同公认的

竞争伦理相悖逆。它扰乱广告市场秩序, 也扰乱了媒介市场正常的竞争秩序。

其六, 某些新闻媒介传播内容的庸俗化倾向不仅毒害了受众, 同时也是不正当竞争的一

种表现。当前传媒中表现较为突出的主要包括: 传播淫秽色情内容, 渲染暴力犯罪, 宣扬封建

迷信, 片面猎奇求异及其他种种观念情趣上消极迎合。这其中除了部分内容明显违法外, 大

量的属于说好不好, 说坏又难以确证的“打擦边球”式的低俗内容。对明显违法的可依法追究

责任, 而对大量存在的“打擦边球”式的内容目前还缺乏十分有效的手段予以治理。其结果是

社会责任感强、自觉地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的新闻媒介的受众被“掠夺”, 造成接受率下降

的后果。对社会、对受众有害的媒介反而在经济上获益, 对社会有益的反而在经济上吃亏, 造

成这种不正常现象的竞争手段自然也不能说是正当的, 它显然是一种以不当手段获取竞争

优势的行为。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如何建立起使社会效益和媒介的经济

效益相统一的制度和机制? 这一问题, 颇值得有关学人及政府相关部门深思。

其七, 侵犯著作权。一些媒介为了吸引受众, 扩大发行量, 擅自非法抄编他人作品。某报

擅自转载《华西都市报》部分稿件, 侵犯《华西都市报》著作权一案即是典型案例[9 ]。侵犯著

作权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但像这份报纸那样为之付出赔偿 915 万元的高昂代价的却并

不多。这一现象起码说明目前涉及新闻媒介侵犯著作权的相关法规同传媒市场实际有不相

适应之处。而就竞争关系而言, 这一行为明显不符合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定的公平原

则, 因而它既违背有关著作权法, 又背离正当竞争的基本要求。

新闻媒介的不正当竞争现象已日益显现出对正常的传媒产业秩序的巨大冲击。而要探

寻治理方略, 首先须搞清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和泛滥的根源。那么原因究竟何在? 对此, 有

研究者给出的答案主要有: 媒介数量过多, 媒介结构不合理, 新闻职业道德滑坡等。

是因为新闻媒介数量太多吗? 将不正当竞争现象的泛滥与新闻媒介数量“过多”联系起

来的看法暗含着这样一种观点: 要消除不正当竞争现象, 即须减少媒介数量。市场经济条件

下, 作为产业的媒介数量的激增必然使竞争更趋激烈。竞争的加剧会导致一些媒介, 尤其是

竞争力相对较差的媒介倾向于把不正当竞争手段作为一种选择,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必然导

致不正当竞争的相应加剧。事实上, 只要存在竞争, 就有出现不正当竞争现象的可能, 这也正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以必要的制度来规范企业竞争行为的一个基本原因。同理, 媒介数量

减少也并不意味着会消除不正当竞争现象产生的可能性, 除非消灭竞争。当然不可否认的

是, 减少媒介数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不正当竞争行为产生的几率。

是因为新闻媒介结构不合理吗? 我国新闻媒介的结构性失衡的问题的确存在。其明显

表现即许多媒介同市场需要乃至社会需要脱节, 于是为了求得生存而不惜采用种种不正当

竞争手段。所以, 不可否认不正当竞争手段同不合理的媒介结构有关。同样不可否认的是,

它也不是构成不正当竞争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

是新闻职业道德滑坡而酿成的吗?近些年来, 新闻职业道德滑坡已成为我国新闻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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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问题。对此, 上述种种不正当竞争现象本身亦可视为职业道德滑坡的重要证据。然就

市场规则而言, 伦理道德的力量显然不足以同相应的法律措施、行政措施的巨大力量相提并

论, 因而一般地职业道德总需与相应的法律、行政措施相结合才会更有效; 反过来说道德滑

坡与相应的法律及行政手段欠缺有关也成立。因而, 同不切实际地寄希望于以单纯的道德力

量来解决不正当竞争问题一样, 简单地把一切责任归之于道德危机同样是不符合实际的。

那么媒介的不正当竞争现象泛滥的根源究竟何在? 考之实际, 可以看到, 原因是多方面

的。上述因素无疑不应被忽略。其次, 媒介体制的原因也必须加以考虑, 如“有偿新闻”现象、

报纸发行中的一些不正当竞争现象等, 明显与媒介体制有关, 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深入, 无

疑会为解决这些问题创造有利条件。而当前更值得注意的, 还是媒介竞争制度上的缺陷。

“从运行的角度看, 所谓市场制度就是竞争制度, 建立竞争制度也就是建立运行性市场规

则”,“没有规则, 竞争就无法进行, 或只能混战一场”[10 ]。有规则而不能严格执行, 规则尚不

够建全, 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因此, 探究当前我国新闻媒介不正当竞争的成因首先应从相

应的媒介竞争制度完善与否去考虑。从我国实际看, 这方面的问题应该说是存在的。这一点

从前面的论述中即可见出。

不正当竞争现象是新闻媒介产业化的一大陷阱, 它严重地阻滞着我国新闻媒介产业化

的进程。这就为我国学界和媒介管理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为了保障新闻媒介正常的产业

化进程, 亟需进一步研究和完善新闻媒介的竞争制度。

参考文献:
[1 ] 黄升民, 丁俊杰主编. 媒介经营与产业化研究[M ].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7.

[2 ] 吴健安主编. 市场营销学[M ].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4.

[3 ] 邵培仁, 刘　强. 媒介经营管理学[M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8.

[4 ] 明安香. 新闻大战还是媒介大战[J ]. 新闻界, 1993 (6).

[5 ] 高程德 1 经济法[M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6 ]《四川省报纸发行自律公约》公布实施[N ]. 新闻出版报, 1999206203.

[7 ] 李良荣, 林　晖. 试析双重压力下党报面临的困难及其对策[J ]. 复旦学报, 1999, (3).

[8 ] 梁勤俭. 部分报纸广告经营不理想原因何在[J ]. 现代广告, 1997, (6).

[9 ] 盛学友. 华西都市报状告长春晚报[J ]. 新闻知识, 1999, (8).

[10 ] 张岩森. 论市场经济的国家干预作用[J ]. 北京大学学报, 1998, (6). [责任编辑　刘　欢 ]

On Presen t Unfa ir Com petit ion Phenom ena

in News M ed ia in Ch ina
YAN G L i2chuan

(F acu lty of L itera tu re,N orthw est U n iversity , X i′an 710069, Ch ina)

Abstract: T here ex ist V ariou s unfa ir com pet it ion phenom ena in today′s new s m edia in ou r

coun try, w h ich distu rb the no rm al com pet it ion o rder of new s m edia m arket and becom e a

b ig trap fo r the o rd inary develop ing p rocess of new s m edia indu stria liza t ion. T hese unfa ir

com pet it ion s stem from diversif ied sou rces, the m ain one of w h ich is the im perfect ion of re2
la ted com pet it ion system. T herefo re, there is m uch to be done to im p rove and bet ter the

com pet it ion system in new s m edia indu stries in ou r coun try.

Key words: new s m edia m arket; unfa ir Com pet it ion; o 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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